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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審判公義的審判公義的審判公義的審判？？？？ 

經文：創世記十八：16~十九：28 鄭文選牧師 

【引言】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們要回到創世紀的系列講道。我們先回顧一下創世記前面的部分：創一~
二，上帝創造了美麗的天地，人與神有美好的關係，可以每天在園中散步聊天。可是

創三，亞當夏娃悖逆了神，罪就進入了人心以及世界；接著，創四~六短短三章，罪

惡就已經充斥了整個世界，以至神不得不毀滅這個世界。然而，挪亞在神面前是個義

人，所以神就吩咐挪亞製造一個方舟，創七~九記載神以洪水毀滅了世界，藉著方舟

拯救挪亞的一家，以及和他們同在方舟裡的地上的動物、天空的飛鳥。當他們從方舟

出來的時候，神就與挪亞和他的後裔，以及地上所有的活物立約，賜福他們生養眾多，

並且承諾再也不會以洪水毀滅全地，還設了彩虹為記號。 

問題是，人的罪惡並沒有被除去，如果全地再像上一次充滿了罪惡怎麼辦？而且

很快地，挪亞的兒子含就羞辱了父親，在創十~十一人又聚集起來高舉自己、抵擋神。

可是神已經自廢武功，祂要怎麼遏止罪惡的擴散呢？挪亞之約要怎樣成就呢？首先，

神消極的做法就是變亂人的語言，讓人不能這麼順利地合起來作惡。除此之外，神也

有積極的做法，就是要建立一個族群，這個族群本身要敬畏神，他們會蒙神的賜福，

也要成為別人的祝福。神揀選了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作為這個族群，他們要讓其他的

人看見，敬畏神、遠離惡事的公義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他們要引導其他的人與神建

立美好的關係。 

為了這個目標，創十二神呼召亞伯拉罕，應許要賜福給他。然後神就一步步地引

導他、啟示他、賜福他：神救了撒萊脫離法老的手（創十二）；賜給他許多財物牛羊

（創十三）；神幫助亞伯拉罕打敗了四王，救了羅得，以及被四王擄去的所多瑪、蛾

摩拉的財物、糧食（創十四），連神的祭司麥基洗德都看出神賜福亞伯拉罕，而帶著

餅和酒來迎接他；神一再保證應許成就：立約（創十五）、設立割禮為立約的記號（創

十七）、賜福以實瑪利（創十六、十七）、為他們夫妻改名（創十七）。這一切都讓亞

伯拉罕越來越認識神，然後就到了我們今天經文的故事。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讓我們先一起禱告。 

【本文】 

這是一個我們很熟悉的故事，但也是一個令人玩味的故事。首先，神告訴亞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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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祂要去查看所多瑪、蛾摩拉的罪惡，然後亞伯拉罕就到神的面前代求。我們一起

來讀創十八：20-22「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我。 21 我
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若是不然，我

也必知道。』22 二人轉身離開那裡，向所多瑪去；但亞伯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 

請問，亞伯拉罕聽到神要去查看這兩個城市的時候，他的心境和想法是什麼？他

知不知道那是罪惡之城？亞伯拉罕肯定知道察看到的情況會是什麼。他知道那是個充

滿罪惡的城市，但是他還為他們代求！他是怎麼想的？他在想什麼？  

「他想這位公義的上帝一定會審判，他想這兩個城市一定沒機會。」所以他為他

們代求。問題是，如果上帝是施行公義的審判，他還有什麼好說的？而且上帝還要進

一步去察看，表示非常地慎重。那麼為何還需要他來說什麼？創十九：1-9 就是他們

罪惡的描述和證明，請問他們該不該死？「該！」那還有什麼立場求，或說為何還要

求？還是他從上帝說話的語氣感到，上帝會控制不住怒氣，所以需要他來求情？創十

八：23「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嗎？』」 

有人說亞伯拉罕是為了他的姪兒羅得求情，但亞伯拉罕代求的目標是什麼？創十

八：24「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

其中的人嗎？」看來他的目標不是羅得一家得拯救而已，乃是「整個城不用毀滅」。

他的訴求點是什麼？「公義！」創十八：25「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

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 

那麼就讓我們來仔細看一下，亞伯拉罕祈求的公義。這也是我們今天的講題：「公

義的審判？」怎麼樣的審判才是公義的呢？ 

一起來看創十八：23-33，「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嗎？ 
24 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

的人嗎？ 25 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

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 26 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

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 27 亞伯拉罕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

說話。 28 假若這五十個義人短了五個，你就因為短了五個毀滅全城嗎？」他說：「我

在那裡若見有四十五個，也不毀滅那城。」 29 亞伯拉罕又對他說：「假若在那裡見

有四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四十個的緣故，我也不做這事。」 30 亞伯拉罕

說：「求主不要動怒，容我說，假若在那裡見有三十個怎麼樣呢？」他說：「我在那裡

若見有三十個，我也不做這事。」 31 亞伯拉罕說：「我還敢對主說話，假若在那裡

見有二十個怎麼樣呢？」他說：「為這二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32 亞伯

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裡見有十個呢？」他說：「為這十

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33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說完了話就走了；亞伯拉罕也

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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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因為少數的義人就赦免多數的罪人是公義嗎？」兩個兩個討論一下。認

為公義的舉手？認為這樣並不公義的舉手？問題是神似乎答應了亞伯拉罕。我們等一

下再更多討論。 

再問大家一個問題：「亞伯拉罕一次一次的改數字，本身公不公義？」如果你去

買東西，標價一千，你說八百啦。老闆答應了，你又說七百啦，老闆會怎樣？會不會

生氣？就算老闆人真的很好，七百他也答應了，你又說六百好不好？老闆會怎樣？亞

伯拉罕在這裡改了幾次？六次。他好大的膽子！也好厚的臉皮！其實他也知道自己這

樣是有點冒險，所以有學者說，亞伯拉罕在這裡的禱告不是討價還價，更準確地說，

應該是在「探險」。所以亞伯拉罕才一直說：「我雖然是灰塵，還敢對主說話。求主不

要動怒，容我再說。我還敢對主說話。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但為什麼他

降到十個，他就停下來了？可能是他想，十個應該有吧。但會不會也是因為，在這個

探險的過程中，他發現這位以公義審判全地的主，也是充滿憐憫的神，不然像他這樣

一改再改，神早就發怒了。當他體會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就放手了，他相信神一定有

最好的判斷。 

但神有憐憫不代表祂不會審判，最後這兩個城還是被毀滅了，創十九：24-25「24 
當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 25 把那些城和全

平原，並城裡所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在這裡我們看到，神是公義

的，罪惡不義會有後果、會有審判，即使神在挪亞之約應許不再毀滅全地，但不代表

沒有局部、區域性的審判。 

而在審判當中，神把羅得一家救出來了，神沒有將義人與罪人同殺。彼後二：5-9
「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

挪亞一家八口。 6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

虔人的鑑戒； 7 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 8 （因為那義人住在他

們中間，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 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

脫離試探，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整個故事，講到這裡告一個段落，但是讓我們再回頭想一下，到底什麼是公義的

審判？這個故事似乎透露了兩個原則：1.將義人與惡人同殺，是不公義的。2.因義人

而饒恕罪人，卻不是不公義的。故事的結局成就了第一點：兩個罪惡的城市被毀滅了，

義人羅得的一家蒙了拯救。而故事的過程則啟示了第二點。 

從一開始耶和華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我就為他們的緣故饒

恕那地方的眾人。」（創十八：26）神一路答應亞伯拉罕的要求，直到最後一次亞伯

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裡見有十個呢？」（創十八：32）
神還是回答他說：「為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神願意為了 10 個義人的緣故，而赦免許多的罪人，這告訴我們什麼事？神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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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少數義人而保留審判，換句話說，就是義人有能力保存社會不受毀滅，義人活在世

上對惡人有益，有鹽的功能，能夠防腐，可以延遲審判，能夠使惡人有更多機會悔改。 

這就是神為什麼要告訴亞伯拉罕，祂要去察看所多瑪蛾摩拉的緣故，創十八：17-19
「17 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 18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

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 19 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

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甚至這也是神呼召亞

伯拉罕的目的：要讓地上萬族都因他得福。從他為所多瑪的代求看來，他的確越來越

活出了這個目的。 

大家記得我們一開始所說挪亞之約要怎麼成就嗎？神積極的做法就是要建立一

個族群使別人得福，這裡也說不光藉著亞伯拉罕，也藉著他的子孫遵守神的道，秉公

行義，使列國得福。我曾經和大家分享過威伯福斯的見證，因為他和其他敬虔愛主的

議員們幾十年的努力，英國國會通過立法廢除奴隸制度，有歷史學家說，美國為了黑

奴問題發生了內戰，英國之所以可以幸免於難，就是因為威伯福斯和他那一群基督徒

朋友的努力。 

他們為了秉公行義，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犧牲了名聲、前途、地位，安全以及健

康，但這似乎是完成使人蒙福的目標的必經途徑。從亞伯拉罕為了和睦而犧牲自己的

利益，讓羅得先選肥沃之地，到他為了救羅得而不顧生命危險去攻打四王，乃至現在

他為了所多瑪城而一再地冒險向神禱告，都顯示出義人願意了使人蒙福而自我犧牲的

榜樣。亞伯拉罕如此，摩西也是如此，出卅二：31-32「31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

『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做了金像。 32 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

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保羅如此，羅九：3「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

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威伯福斯也是如此。 

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許你也為了遵行神的道、秉公行義而受苦，或許為了使人得

福，你也有許多的犧牲，但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因著義人的受苦與犧牲，神延遲了

審判，神給了人更多的悔改機會，神使用我們成為他人的祝福。不要以為你的公義和

犧牲沒有用，當亞伯拉罕看到了所多瑪和蛾摩拉與平原的全地煙氣上騰、如同燒窯一

般，或許也以為他的代禱沒有用。但我們今日來看，就可以明白他其實正在成就神給

他的使命和託付，他的生命正一步步越來越像神。同樣的，你我作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為了神的旨意所作的一切犧牲，為了使他人得福而付出的一切代價，都是有價值的。

例：學生信主遭逼迫，後來帶領家人一個一個信主。 

「因義人而饒恕罪人不是不公義，神願意為了義人而赦免許多罪人，義人透過犧

牲使他人得福」這些原則，至終指向了耶穌基督。「祂流出了寶血，使我們得潔淨；

祂承擔了咒詛，使我們得祝福；祂忍受了鞭傷，使我們得醫治；祂承受了刑罰，使我

們得平安；祂犧牲了自己，使我們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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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公義的審判？最終，「神使那無罪（無罪：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們成

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 神的義。」（林後五：21）耶穌代替我們接受了審判，

「因基督曾一次為罪受苦（有古卷：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 神

面前。」（彼前三：18a）耶穌接受了神公義的審判，使神的憐憫臨到我們的身上，神

公義的審判與神憐憫的心腸，都匯集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若神要按著公義來審判我

們，恐怕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但如今我們可以信靠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充滿

憐憫的耶穌基督，而向審判誇勝。盼望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得著神完全的赦免，

若是我們中間有人還沒有信靠耶穌，今天就悔改接受神的憐憫與饒恕吧。 

【結論】 

最後，讓我們再複習一下，到底這段經文，對於公義的審判說了什麼：1.神會審判剿

滅惡人，所以要「小心！」2.神不會將義人與惡人同殺，所以可以「放心！」3.神會

因義人而饒恕惡人，這是「愛心！」神是賞善罰惡的主，祂會施行公義的審判，但祂

不願意人因為作惡而滅亡，祂希望人可以回轉得生命，祂希望義人發揮影響力，成為

別人的祝福，使人經歷神的憐憫與饒恕。這要透過祂所揀選的亞伯拉罕來成就，透過

他所揀選的我們來成就，更透過祂所揀選的耶穌基督來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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